
商务部、发展改革委、海关总署、质检总局、国家认监委关

于规范摩托车产品出口秩序的补充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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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4/2021_2022__E5_95_86_E

5_8A_A1_E9_83_A8_E3_c80_324172.htm 商务部、发展改革委

、海关总署、质检总局、国家认监委关于规范摩托车产品出

口秩序的补充通知(商机电发[2006]44号)（相关资料: 部门规

章2篇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

兵团商务主管部门、发展改革委、经贸委（经委），海关总

署广东分署，天津、上海特派办，各直属海关，各直属出入

境检验检疫局，有关企业： 2005年12月28日，商务部、发展

改革委、海关总署、质检总局、国家认监委发布了《关于规

范摩托车产品出口秩序的通知》（商机电发[2005]699号，以

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现就《通知》执行中出现的非公路用两

轮摩托车出口管理、《通知》发布前已签出口合同的履行、

资质条件的界定、数据统计口径、摩托车发动机和车架的出

口管理等问题补充通知如下： 一、关于非公路用两轮摩托车

的出口管理问题 （一）本通知所述非公路用两轮摩托车指汽

油机排量≥50CC、不在公路和城市道路上行驶、用于休闲娱

乐和竞技运动的两轮摩托车，主要包括：两轮越野摩托车、

两轮越野赛车、两轮公路赛车、两轮场地赛车、两轮拉力赛

车及其变型车辆。 （二）非公路用两轮摩托车生产企业出口

非公路用两轮摩托车，必须具备以下资质条件： 1.通过国家

承认的ISO9000等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或国家推行的相关自

愿性产品认证； 2.上一年非公路用两轮摩托车出口额不少

于50万美元； 3.合法经营，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行为；



4.取得进口国非公路用两轮摩托车准入相关认证或满足其相

关技术法规要求。 与此同时，有关部门将组织制定出口非公

路用两轮摩托车生产企业的资质条件和出口产品质量标准。

待新规定发布后，非公路用两轮摩托车出口执行新规定。 （

三）《具有出口资质的摩托车和全地形车整车生产企业及其

授权出口经营企业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出口企业目录》）内

企业，必须在其出口的非公路用两轮摩托车产品说明书中以

相关语言明示"非公路用"，并在车身醒目位置加施"非公路用"

的永久性标志（包括中文或进口国文字及其缩写），明示消

费者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
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